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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通州发改（能评）〔2025〕7 号

关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 TZ01-0111-0001、

0002、0003 地块村庄产业用地集体经营性

建设用地项目的节能审查意见

北京宋庄青艺工坊置业有限公司：

你 单 位 报 送 的 《 关 于 报 送 北 京 市 通 州 区 宋 庄 镇

TZ01-0111-0001、0002、0003 地块村庄产业用地集体经营性建

设用地项目节能报告的请示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项目建设内容为

办公等，具体功能和面积以规划批准意见为准。经审查，具体意

见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该项目节能报告。

二、项目建成运行后，年综合能耗控制在 2318 吨标准煤以

内，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在 8953 吨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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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你单位在落实节能报告各项措施的基础上，应严格执行

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（DB11/687）、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

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（GB/17167）、《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

使用指南》（GB/T23331）等相关设计、评价标准，达到绿色建

筑三星级标准。主要用能设备选用达到国家一级能效标准或国家

及本市节能技术产品推广目录中的产品。项目在屋面设置太阳能

光伏发电系统，年均发电量17.19万kWh，折合21.13吨标准煤。

四、你单位在设计、施工、竣工验收以及运营管理等项目全

过程，应严格落实本审查意见和项目节能报告，项目预计竣工时

间为2027年12月。在项目投入使用前，应对本审查意见落实情况

进行验收，并将验收报告上传至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线节

能审查管理系统。项目建设内容、能效水平等发生重大变动的，

你单位应向我委提出变更申请。我委将适时对项目节能审查意见

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。

五、本节能审查意见自印发之日起2年内有效，逾期未开工

建设或建成时间超过预计建成时间2年以上的项目应重新进行节

能审查。

北京市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 年 11 月 3 日

（联系人：节能科 杜傲然；联系电话：69544842）

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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